附件1

2026年度《衡阳松木经济开发区志》编辑部

工作服务费项目采购需求
一、采购内容
为推进2026年度《衡阳松木经济开发区志》（以下简称《松木志》）的编纂工作，根据衡松发[2024]1号文件《编纂<湖南衡阳松木经济开发区志>工作方案》的工作要求和编纂工作进度，2026年需完成第三阶段（《松木经开区志》总纂雏形）工作、第四阶段（组织审稿、专家会审等）和第五阶段（印刷发行及组织宣传等）工作。
二、项目实施要求

（一）服务模式：采用专人驻点的模式。

（二）人员要求：

1.驻点人员必须保持稳定，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接受采购方的日常管理。

2.参与本项目的人员须恪守保密准则，对采购方委托修志、收集的全部资料信息严格保密，严禁泄露、复制、传播及擅自使用，相关保密义务不因本项目合作终止而免除。

3.因《松木经开区志》的编纂工作较为特殊，编纂人员需在采购方指定的地方进行日常办公（办公地点为松木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7楼）。

（三）质量要求：需严格按照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地方志质量规定》等编写要求完成编纂任务。
二、投标文件要求

（一）资格证明文件：

1.法定代表人携身份证原件或代理人携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须附授权双方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留原件；

2.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未三证合一的供应商还须提供税务登记证原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原件）验原件、留复印件，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3.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或拟驻点人员一名及以上在人事厅取得的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编审、编辑、档案管理）；
4.供应商资格证明文件（附件3）原件加盖公章。

（二）报价文件：供应商须按照发布的清单进行报价，清单内容不得偏离。
（三）文件要求：所有资料均须为有效文件且每页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按其规定签署，装订成册，一式三份密封递交，否则不予受理。
三、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四、支付方式
（1）投标总价为合同包干价。
（2）支付方式：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3）付款前中标方应开具相应金额的正规发票。
